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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

因公出国（境）办理程序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自2008年开展制止公款出国（境）旅游专项工作以来，在省委、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全省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。目前，治理公款出国（境）旅游工作已转入常态化、机制化管理。为巩固前一阶段治理工作成果，规范全省因公出国（境）办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、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计划报批制度，实行量化管理，根据出访内容和工作需要合理安排出访团组，并逐案报批。有因公出国（境）任务审批权的部门和单位，必须严格根据授权审批因公出国（境）任务，重点审核出访内容、团组结构、邀请单位、经费支出等情况，严格把关，杜绝公款出国（境）旅游现象，提高出访实效。

二、申办护照单位应指定专人办理有关事宜，并提供任务批件、人员审查批件、邀请函、身份证等材料，如实填写申请事项表。发照机关应对照出国（境）任务批件及请示公文，重点核查访问日程、外方邀请函、人员身份证、经费负担等情况，凡报批材料不齐全、与报批情况不符的不得办理，对材料齐全、手续完备的因公出访团组，应在规定时限内予以办结。

二○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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